


主席：報告院會，我們現在請召集委員吳委員宗憲補充說明。

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報告院會，羅智強委員等31人以及羅智強委員等16人分別提案，經第1會期第11次會議決定：逕付二讀，與相關提案併案協商。

委員羅智強等31人提案：
案由：本院委員羅智強、蘇清泉、翁曉玲、林沛祥、游顥、羅廷瑋等31人，鑑於現代社會與新媒體時代資訊流通龐大且迅速，為因應民意需求與政策議題處理，政府資料提供與解釋應迅速、即時。然現行法令要求行政部門應於二十日內回復質詢立法委員之規定，係於民國八十八年所制定，考量目前政府資訊電子化程度日新月異，有別於過往文書往返與資料整理之耗時甚鉅，以臺北市為例，質詢答覆即以七日為期，故現行之質詢答復時程顯然緩不濟急。爰擬具「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三條及第二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羅智強　　蘇清泉　　翁曉玲　　林沛祥　　游　顥　　羅廷瑋　　

連署人：廖偉翔　　王育敏　　葛如鈞　　林倩綺　　賴士葆　　王鴻薇　　馬文君　　廖先翔　　魯明哲　　牛煦庭　　許宇甄　　游　顥　　黃健豪　　鄭天財Sra Kacaw　　　洪孟楷　　林國成　　邱鎮軍　　謝龍介　　吳春城　　牛煦庭　　張智倫　　柯志恩　　林德福　　高金素梅　楊瓊瓔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三條及第二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十二條　依第十七條及第十八條提出之口頭質詢，應由行政院院長或質詢委員指定之有關部會首長答復；未及答復部分，應於七日內以書面答復。但質詢事項牽涉過廣者，經質詢委員同意後，得延長三日。
	第二十二條　依第十七條及第十八條提出之口頭質詢，應由行政院院長或質詢委員指定之有關部會首長答復；未及答復部分，應於二十日內以書面答復。但質詢事項牽涉過廣者，得延長五日。
	鑑於現代社會與新媒體時代資訊流通龐大且迅速，現行二十日的質詢答復期程顯然緩不濟急，故調整為七日，經質詢委員同意，可延長三日。

	第二十三條　立法委員行使憲法增修條文第三條第二項第一款之質詢權，除依第十六條至第二十一條規定處理外，應列入議事日程質詢事項，並由立法院送交行政院。

行政院應於收到前項質詢後七日內，將書面答復送由立法院轉知質詢委員，並列入議事日程質詢事項。但如質詢內容牽涉過廣者，經質詢委員同意後，答復時間得延長三日。
	第二十三條　立法委員行使憲法增修條文第三條第二項第一款之質詢權，除依第十六條至第二十一條規定處理外，應列入議事日程質詢事項，並由立法院送交行政院。

行政院應於收到前項質詢後二十日內，將書面答復送由立法院轉知質詢委員，並列入議事日程質詢事項。但如質詢內容牽涉過廣者，答復時間得延長五日。
	鑑於現代社會與新媒體時代資訊流通龐大且迅速，現行二十日的質詢答復期程顯然緩不濟急，故調整為七日，經質詢委員同意，可延長三日。

	第二十八條　行政院向立法院提出預算案編製經過報告之質詢，應於報告首日登記，詢答時間不得逾十五分鐘。

前項質詢以即問即答方式為之。但經質詢委員同意，得採綜合答復。

審計長所提總決算審核報告之諮詢，應於報告日中午前登記；其詢答時間及答復方式，依前二項規定處理。

行政院或審計部對於質詢或諮詢未及答復部分，應於七日內以書面答復。但內容牽涉過廣者，經質詢委員同意後，得延長三日。
	第二十八條　行政院向立法院提出預算案編製經過報告之質詢，應於報告首日登記，詢答時間不得逾十五分鐘。

前項質詢以即問即答方式為之。但經質詢委員同意，得採綜合答復。

審計長所提總決算審核報告之諮詢，應於報告日中午前登記；其詢答時間及答復方式，依前二項規定處理。

行政院或審計部對於質詢或諮詢未及答復部分，應於二十日內以書面答復。但內容牽涉過廣者，得延長五日。
	鑑於現代社會與新媒體時代資訊流通龐大且迅速，現行二十日的質詢答復期程顯然緩不濟急，故調整為七日，經質詢委員同意，可延長三日。


委員羅智強等16人提案：

案由：本院委員羅智強、林沛祥、徐巧芯、葉元之、廖偉翔等16人，為推動國會改革，鑑於依照憲法法理，立委確實有職權和問政需求要求政府據實提供相關文件或資料，然現行法規漏未規定，致法有不足。而國會調查權是自由民主憲政國家國會之根本權能，大法官會議解釋亦明揭立法院調查權乃為執行立法權職權所必須之資訊獲取權。因此考量國會調查權是附隨於立法權之固有權力，為有效完成憲法賦予立法機關之權責，落實國會對行政機關之監督制衡，國會調查權實有法制化之迫切性與必要性。且包括國民黨、民進黨與台灣民眾黨皆針對國會改革與聽證調查曾提出相關法案，顯具跨黨派共識。爰擬具「立法院職權行使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鑑於憲法賦予立法院國會調查權，經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五八五號解釋確立其範圍後，至今不僅仍未就行使調查權之組織、強制處分、證據等內容予以具體規範，甚至在立法院職權行使法中亦未有條文。因此為推動國會革新，立法院就如何行使調查權建立規範，應先於職權法中確立法源基礎，以利賡續推動立法院國會調查制度。否則將如民進黨立法委員所闡明，失去調查權和聽證權的立法院像是「缺了牙的老虎」，根本無法有效監督，故修正立法院職權行使法，強化國會監督，健全議事運作並彰顯憲法精神。

一、(一)為行使人事同意權案，聽證會之舉行；爰增訂第五十三條之四；(二)明確規範立法院人事同同意權之程序，使立法院人事同意權適用範圍更臻明確，爰修正第二十九條第一項。另為賦予立法院充分審議期間，規定全院委員會審查期間不得少於一個月，並課予舉行公聽會之義務，以藉此強化審查報告內容之嚴謹性與正確性，爰於本法第二十九條新增第二項；(三)為使立法委員能取得關於被提名人完整之資料以作為理性、慎重行使人事同意權之基礎，爰修正第三十條第一項規定，課予提名機關檢附被提名人相關資料之義務。此外，為促使立法院同意權行使程序更臻嚴謹，並切實保障每一被提名人均能充分而完整答詢、暢所欲言之機會，爰將分開審查與答詢制度從例外改列為本法第三十條之基本原則。

二、國會調查權法規範：國會調查權是自由民主憲政國家國會之根本權能，大法官會議解釋亦明揭立法院調查權乃為執行立法院職權所必須之資訊獲取權，屬國會必要之固有的附隨或默示之權力、輔助性權力。為落實國會調查權，完備行使國會調查權之法規範，針對立法院行使調查權，明定院會得決議設立調查委員會、委員會得決議成立調查專案小組，以及調查委員會及調查專案小組為行使調查權得舉行聽證會。爰將第八章「文件調閱之處理」修正為「調查權之行使」。（第四十五條至第五十三條之三）

三、增訂第八章之一「聽證權之行使」：除人事同意聽證及調查聽證外，另增訂彈劾聽證、補選聽證及立法聽證。（第五十三條之四至五十三條之十四）

四、增訂罰則專章：針對違反調查權及聽證權規定之行為，增訂第十二章之一「罰則」專章。（第七十四條之二至七十四條之六）

提案人：羅智強　　林沛祥　　徐巧芯　　葉元之　　廖偉翔　　

連署人：羅廷瑋　　蘇清泉　　鄭天財Sra Kacaw　　　林倩綺　　王鴻薇　　許宇甄　　王育敏　　楊瓊瓔　　高金素梅　謝龍介　　林國成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十九條　立法院依憲法第一百零四條、憲法增修條文第五條第一項、第六條第二項、第七條第二項、法院組織法第六十六條、中央選舉委員會組織法第三條、公平交易委員會組織法第四條、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組織法第四條行使同意權時，不經討論，交付全院委員會審查並依審查意見擬具報告，提送院會以記名投票表決，經超過全體立法委員二分之一之同意為通過。

前項全院委員會審查期間不得少於一個月。全院委員會於擬具前項審查報告前，應舉行公聽會，邀集相關學者專家、相關公民團體及社會公正人士表示意見。
	第二十九條　立法院依憲法第一百零四條或憲法增修條文第五條第一項、第六條第二項、第七條第二項行使同意權時，不經討論，交付全院委員會審查，審查後提出院會以無記名投票表決，經超過全體立法委員二分之一之同意為通過。
	一、本條文字修正，增列第二項。

二、立法院行使人事同意權之場合，除本條原列由總統提名情形外，亦有由行政院長提名，立法院同意之情形。為使適用範圍更臻明確，爰補充增列檢察總長、中央選舉委員會、公平交易委員會及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等四類亦由立法院行使人事同意權情形，以杜爭議。又現行立法院就人事同意權之職權行使，相關流程過於簡化，欠缺理性探討辯論之空間，為強化國會人事同意權運作之嚴謹與透明，爰規定全院委員會進行審查與審查報告研提工作，俾作為院會行使表決權之參考依據，以促使立法委員能審慎行使其職權。再者，為使立法院同意權行使更公開、透明，並貫徹責任政治理念，爰將無記名投票表決修正為記名投票表決。爰修正本條第一項如擬。

三、考量：(一)本法規範所得行使之人事同意權議案，於憲法中並無明文規定應送交之期限，甚者，由於現行運作流程規範簡陋，易使審查過程草率無以彰顯立法院憲政運作上所代表之意義與任務；(二)第一項之審查報告應廣納各方意見以強化其內容嚴謹性與正確性。爰新增第二項，規定全院委員會審查期間不得少於一個月，且研提審查意見報告前應舉行公聽會，廣泛邀集學者專家、社會公正人士及民間團體表示意見。

	第三十條　被提名人之學歷、經歷、財產、稅務、刑案紀錄表及其他審查所需之相關資料，應由提名機關於提名後七日內提供全院委員會參考。全院委員會應就被提名人之資格及是否適任之相關事項進行審查與詢問，由立法院咨請提名機關通知被提名人分開列席說明與答詢。
	第三十條　全院委員會就被提名人之資格及是否適任之相關事項進行審查與詢問，由立法院咨請總統通知被提名人列席說明與答詢。

全院委員會於必要時，得就司法院院長副院長、考試院院長副院長及監察院院長副院長與其他被提名人分開審查。
	一、修正第一項，刪除現行條文第二項。

二、為使立法委員能取得被提名人完整之相關資料俾作為理性、慎重行使人事同意權之基礎，爰修正第一項規定，課予提名機關檢附被提名人相關資料之義務。又，綜觀過去立法院同意權行使實務，常見數位被提名人一齊列席共同接受答詢情形，這種現象極容易導致詢問焦點往往聚焦於特定被提名人與特定事件，導致審查密度寬嚴不一的不公平現象。為促使立法院同意權行使程序更臻嚴謹，並切實保障每一被提名人俱能充分而完整答覆、暢所欲言之機會，爰將分開審查與答詢制度從例外修改為本條之基本原則。

	第八章　調查權之行使
	第八章　文件調閱之處理
	一、修正章名。

二、本章明定立法院行使調查權之相關規範。

	第四十五條　立法院得經院會決議，設調查委員會，或經委員會二分之一以上委員之同意，設調查專案小組，對相關議案或與職權有重大關聯事項行使調查權。
調查委員會或調查專案小組經院會決議，得以調閱文件原本或要求有關機關（構）及人員提供證言、資料及物件之調查方式進行。
	第四十五條　立法院經院會決議，得設調閱委員會，或經委員會之決議，得設調閱專案小組，要求有關機關就特定議案涉及事項提供參考資料。

調閱委員會或調閱專案小組於必要時，得經院會之決議，向有關機關調閱前項議案涉及事項之文件原本。
	國會調查權本屬憲法賦予立法院之固有權能，爰修正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明定立法院調查委員會及委員會調查專案小組的設立程序以及國會調查權的行使方式，並刪除調閱委員會與調閱專案小組之規定，以免功能重複而有疊床架屋之虞。

	第四十六條　調查委員會或調查專案小組之設立，均應於立法院會期中為之。但調閱文件之時間不在此限。

前項調查委員會、調查專案小組之名稱、調查目的、事項、範圍、期間、方法及成員人數，除依本法相關規定處理外，得分由院會或委員會議決之。
各屆立法院調查權之行使，至遲於該屆立法委員任期屆滿時終止。
	第四十六條　調閱委員會或調閱專案小組之設立，均應於立法院會期中為之。但調閱文件之時間不在此限。
	一、修正第一項與增訂第三項，明定調查委員會與調查專案小組設立之限制。

二、增訂第二項，就調查委員會、調查專案小組之名稱、調查目的、事項、範圍、期間、方法及成員人數等事項加以規範。

	第四十六條之一　調查委員會之成員，由各黨團依其在院會所占席次比例推派之；調查委員會置召集委員一人，由各該委員會成員互選為原則；召集委員於行使調查權之存續期間擔任該職。

調查專案小組之成員，由各該委員會委員擔任之。

調查委員會之成員得由原推派黨團變更之。
	
	一、本條新增。

二、第一項明定調查委員會之組成及召集委員之產生。

三、第二項明定調查專案小組之成員。

四、第三項就調查委員會成員變更、出缺時之補行推派為規定。

	第四十六條之二　立法院行使調查權，不得逾越調查目的、事項與範圍，亦不得及於國家機關獨立行使職權及行政特權之事物範疇。

對於訴訟案件在裁判確定前，就偵查、審判所為之處置及其卷證與進行中之訴願案件，立法院不得就該個案行使調查權。其他依法應獨立行使職權之政府機關本於職權處理中之案件，亦同。

立法院調查委員會成立後，其他依法應獨立行使職權之政府機關亦本於職權處理中者，調查委員會得停止調查。
	
	一、本條新增。

二、調查權行使之界限、得停止調查之規定。

三、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行使調查權之界限。

四、第三項針對立法院先成立調查委員會，司法機關後成立案件時，調查委員會得斟酌，適時停止調查。

	第四十七條　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受要求提供資料物件、調閱文件者，除依法律或其他正當理由得拒絕外，應於五日內提供之。

立法院對於文件原本之存在或真實性具有合理重大之懷疑時，得經院會決議要求政府機關提供原本。但相關文件原本業經司法機關先為調取者，政府機關得敘明理由，並提供複本；有正當理由，無法提供複本者，應說明無法提供之理由。
第一項提出時限，立法院得決議展延或縮短之。但縮短之決議，以三日為限。
政府機關有正當理由者，得請求立法院發還調閱之文件原本。
	第四十七條　受要求調閱文件之機關，除依法律或其他正當理由得拒絕外，應於五日內提供之。但相關資料或文件原本業經司法機關或監察機關先為調取時，應敘明理由，並提供複本。如有正當理由，無法提供複本者，應提出已被他機關調取之證明。

被調閱文件之機關在調閱期間，應指派專人將調閱文件送達立法院指定場所，以供查閱，並負保管責任。
	一、修正第一項，增訂第二項至第三項；刪除現行條文第二項。

二、第一項就資料、調閱文件之提供時限為規定，另將現行條文但書規定移列為第二項，並再作修正。

三、第二項就文件原本之調閱為規範。

四、第三項規定文件提供時限之延展或縮短。

五、第四項就文件原本之請求發還為規定。

六、現行條文第二項，有關指派專人送件並負保管之責規定；按國會依法調閱，政府機關本應配合，並應於時限內送達文件、指派專人協助查閱；同時，若政府機關不予配合，則國會可逕依本法第四十八條規定處理；另規定送達國會後，又課以原機關負保管文件之全責，恐有權責錯置之虞，爰刪除本項。

	第四十八條　政府機關或公務員，於立法院行使調查權時，無法律依據、行政特權或正當理由而拒絕、拖延、隱匿不提供者，或無法律依據、行政特權、正當理由而拒絕列席、提供證言，或為虛偽之陳述者，得經立法院院會之決議，以立法院名義，書面詳述事實，連同證據，函請政府機關所在地或公務員所屬機關所在地之高等行政法院依第七十四條之二規定裁定處罰。但涉有犯罪嫌疑者，得經立法院院會之決議，移送檢察機關為刑事追訴。

前項所稱正當理由，係指有合於行政訴訟法第一百四十四條至第一百四十六條規定之事由。
	第四十八條　政府機關或公務人員違反本法規定，於立法院調閱文件時拒絕、拖延或隱匿不提供者，得經立法院院會之決議，將其移送監察院依法提出糾正、糾舉或彈劾。
	一、修正第一項、增訂第二項，規定機關或公務員拒絕配合調查之處理。

二、明定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具法律依據、行政特權或正當理由得拒絕配合調查。

三、參考行政訴訟法第一百四十四條至第一百四十六條，明定正當理由之範圍。

	第四十九條　調查委員會之幕僚工作，由法制局負責。調查委員會所需之工作人員，由院長指派之。

調查專案小組所需之工作人員，由立法院各委員會或主辦委員會就各該委員會人員中指派之。

調查委員會及調查專案小組於必要時，得經各黨團推薦人選，請求院長指派為顧問、專業人員，協助進行調查及調閱。
	第四十九條　調閱委員會所需之工作人員，由秘書長指派之。

調閱專案小組所需之工作人員，由立法院各委員會或主辦委員會就各該委員會人員中指派之。

調閱委員會及調閱專案小組於必要時，得請求院長指派專業人員協助之。
	一、修正第一項至第三項。

二、明定調查委員會之幕僚工作、調查委員會、調查專案小組所需工作人員之指派、調查委員會及調查專案小組顧問之邀請。

	第五十條　立法院所調取之文件資料或物件，限由調查委員會、調查專案小組之委員或院長指派之顧問、專業人員親自查閱之。

前項查閱人員，對依法應保密之文件、資料及物件不得抄錄、攝影、影印、誦讀、錄音或為其他複製行為，亦不得將文件攜離查閱場所。

第一項查閱人員對依法應保密之文件內容或其存在，負有保密之義務；其離職後，解密前，亦同。
	第五十條　立法院所調取之文件，限由各該調閱委員會、調閱專案小組之委員或院長指派之專業人員親自查閱之。

前項查閱人員，對機密文件不得抄錄、攝影、影印、誦讀、錄音或為其他複製行為，亦不得將文件攜離查閱場所。
	一、修正第一項及第二項，新增第三項。

二、明定查閱人員之限制及應遵守事項。

三、修正第二項，將「機密文件」等字修正為「依法應保密之文件、資料或物件」，以為周延。

四、新增第三項規定查閱人員負保密之義務。

	第五十一條　調查委員會、調查專案小組結束調查後，應將調查內容、經過及決議等相關事項作成調查報告向院會或委員會提出，並公布之。

調查委員會、調查專案小組得提出期中報告。院會、委員會認有必要時，亦得決議要求於一定期間內提出之。院會、委員會於聽取報告後或調查委員會、調查專案小組逾期未提出期中報告者，得決議停止調查。
	第五十一條　調閱委員會或調閱專案小組應於文件調閱處理終結後二十日內，分向院會或委員會提出調閱報告書及處理意見，作為處理該特定議案之依據。
	一、修正第一項，增訂第二項。

二、規定調查終結後應提出調查報告，且調查委員會、調查專案小組得提出期中報告，院會、委員會得決議停止調查。

	第五十二條　調查委員會或調查專案小組會議，如涉及國家安全、外交、國防機密或其他依法令應秘密事項者，以秘密會議行之。

調查報告未公布前，其調查委員會或調查專案小組之成員、顧問、專業人員、工作人員、保管人員、幕僚人員或其他查閱人員均負有保密之義務，除公開會議中已公開者外，不得對文件內容或調查情形予以揭露。但涉及國家安全、外交或國防機密或其他依法令應秘密事項者，於調查報告、調查期中報告提出後，仍應依相關法令規定保密，並依秘密會議處理之。

前項保密義務，於成員、顧問、專業人員、工作人員、保管人員、幕僚人員或其他查閱人員離職後，解密前，亦同。
	第五十二條　文件調閱之調閱報告書及處理意見未提出前，其工作人員、專業人員、保管人員或查閱人員負有保密之義務，不得對文件內容或處理情形予以揭露。但涉及外交、國防或其他依法令應秘密事項者，於調閱報告及處理意見提出後，仍應依相關法令規定保密，並依秘密會議處理之。
	一、修正本條文。

二、調查委員會、調查專案小組得採秘密會議及其保密規定。

	第五十三條　調查委員會或調查專案小組未提出報告前，院會或委員會不得為最後之決議。但已逾院會或各該委員會議決之時限時，不在此限。

前項調查專案小組之調查報告書及處理意見，應經該委員會議決後提報院會處理。
	第五十三條　調閱委員會或調閱專案小組未提出調閱報告書及處理意見前，院會或委員會對該特定議案不得為最後之決議。但已逾院會或各該委員會議決之時限時，不在此限。

前項調閱專案小組之調閱報告書及處理意見，應經該委員會議決後提報院會處理。
	一、修正第一項及第二項。

二、規定不得為最後決議之情形，及調查報告書之提出。

	五十三條之一　調查報告書之內容，不受司法審查。

檢察、司法或訴願審議機關對案件之偵查、審判或審議，亦不受調查報告書內容之拘束。
	
	一、本條新增。

二、參酌德國基本法第四十四條之規定，以及基於權力分立原則，明定調查報告書不受司法審查，與不受相互拘束之規定。

	第五十三條之二　調查委員會或調查專案小組之會議，除本法規定者外，準用立法院組織法、立法院各委員會組織法、立法委員行為法及立法院議事規則有關條文之規定。
	
	一、本條新增。

二、調查委員會、調查專案小組會議，依立法院各委員會組織法第二十一條之立法例，準用本院相關法規。

	第五十三條之三　有關調查委員會或調查專案小組之成員、顧問、專業人員、工作人員、保管人員、幕僚人員或相關人員，其利益迴避事項，準用立法委員行為法及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之規定。
	
	一、本條新增。

二、明定利益迴避事項之準用。

	第八章之一　聽證權之行使
	
	一、本章新增。

二、聽證權之行使規範。

	第五十三條之四　調查委員會、調查專案小組為行使調查權、全院委員會為補選副總統、彈劾總統副總統或審查行使同意權案，得舉行聽證會。

各委員會為審查院會交付之議案，得舉行聽證會。

聽證會，涉及國家安全、外交、國防機密，或其他依法令應秘密事項者，應以秘密會議行之。
	
	一、本條新增。

二、第一項規定調查委員會、調查專案小組、全院委員會均得舉行聽證會；亦即包含「調查權聽證」、「補選副總統聽證」、「彈劾總統副總統聽證」及「同意權聽證」。

三、第二項規定各委員會為議案之審查得舉行聽證會；即所謂「立法聽證」。

四、第三項規定聽證會涉及應秘密事項者，以秘密會議行之。

	第五十三條之五　由調查委員會、調查專案小組、委員會舉行之聽證會，以召集委員為主席，調查委員會、調查專案小組、委員會成員，得出席聽證會；由全院委員會舉行者，以院長為主席，全體立法委員均得出席。
	
	一、本條新增。

二、聽證會之主席及出席成員。

	第五十三條之六　聽證會，除第五十三條之四第三項所定應秘密之事項外，應公開舉行，但有下列情形，應部分或全部不公開：

一、個人隱私有受到不當侵害之虞。

二、個人生命、身體或其他自由有受到威脅之虞。

三、營業祕密有受到不當侵害之虞。

四、其他依法令應秘密事項者。

以秘密會議或不公開方式行之者，所有與會者對於應秘密事項負有保密之義務。
	
	一、本條新增。規範聽證會之公開原則及其限制。

二、第一項規定聽證會之公開及其例外。

三、第二項規定聽證會以秘密會議舉行時之保密規定。

	第五十三條之七　聽證會應於召開十五日前，公告下列事項：

一、聽證會之名稱、目的、主席、時間與地點。

二、聽證事項及受邀請之出席人員。

三、聽證會之公開程度及理由。

同一聽證會連續舉行時，得由主席於會中宣告下次舉行日期，不受前項所定十五日之限制，但仍應公告並發出書面通知。
	
	一、本條新增。

二、第一項規定聽證會之公告事項。

三、第二項規定聽證會連續舉行時，公告之特別規定。

	第五十三條之八　聽證會提報院會決議後，應以書面邀請相關人員出席陳述證言或表示意見。除全院委員會為審查行使同意權案之聽證會外，受邀請之出席人員非有法律依據、行政特權或正當理由，不得拒絕出席。

前項邀請書應載明下列事項，於聽證會開始前十五日送達：

一、應陳述事項。

二、得委任律師或輔佐人偕同出席。

三、拒絕出席之法律效果。

同一聽證會連續舉行，得由主席邀請同一人出席，不受十五日之限制，但仍應發出邀請書。

立法院對應邀出席之人，得酌發出席費。

第一項所稱正當理由，係指有合於行政訴訟法第一百四十四條至第一百四十六條規定之事由。

無法律依據、行政特權、正當理由而拒絕出席者，得經立法院院會之決議，以立法院名義，書面詳述事實，連同證據，函請出席人員住、居所地之高等行政法院依第七十四條之三規定裁定處罰。但涉有犯罪嫌疑者，得經立法院院會之決議，移送檢察機關為刑事追訴。
	
	一、本條新增。

二、第一項至第三項明定聽證會出席人員之邀請程序以及邀請書應載明事項與送達時限。

三、第四項規定聽證會邀請相關人員出席時，得酌發出席費。

四、第五項規定參考行政訴訟法第一百四十四條至第一百四十六條，明定正當理由之範圍。

五、第六項規定出席人員拒絕出席之處理。

	第五十三條之九　對聽證目的或聽證事項有利害關係之人，得於聽證召開七日前，以書面載明理由及其意見，向立法院自薦擔任出席人員。

前項聽證之主席應於聽證召開三日前，召開調查委員會、調查專案小組或全院委員會，決定自薦出席人員名單。

出席人員於聽證會之發言，不得逾越被要求陳述證言或表示意見之範圍。如有逾越時，聽證會主席得禁止其發言或命令其退場。

立法院對應邀出席之自薦出席人員，得酌發出席費。
	
	一、本條新增。

二、第一項及第二項明定自薦出席人員之申請程序及立法院之受理程序。

三、第三項規範出席人員證言之限制及處理。

四、第四項規定自薦出席人員出席時，得酌發出席費。

	第五十三條之十　出席人員得提出文件或其他物件代替或輔助發言。但該文件或物件，仍須以朗讀或以其他方式為公開之呈現。

前項陳述、文件或物件經出席委員或其他出席人員表示異議，並經主席裁定異議成立者，不得提出；已提出者，自紀錄中刪除。
	
	一、本條新增。

二、第一項規定出席人員得提供文件或物件，強化證言。

三、第二項明定出席委員或其他出席人員對聽證會中證言、文件或物件提出異議之程序及處理。

	第五十三條之十一　聽證會出席委員得針對聽證事項，向出席人員就個別問題具體為詰問或詢問。

依前項規定詰問或詢問出席人員時，不得有下列行為：

一、詰問、詢問抽象不明確或與聽證事項明顯無關之問題。

二、詰問、詢問無證據支持之問題或其他依法令規定禁止詰問或詢問事項。

三、無正當理由重覆詢問。

四、要求出席人員陳述個人主觀意見或推測、評論。

五、對出席人員為恫嚇、侮辱、利誘、詐欺或其他不正行為。

以公務員或曾為公務員之人為出席人員，而就其職務上之事項詢問者，應得該監督長官之同意。

前項同意，除有妨害國家機密或侵犯行政特權者外，不得拒絕。

以受公務機關委託承辦公務之人為出席人員者，準用前二項之規定。

本條規定，有不得詰問、詢問情形時，聽證會主席應即制止。
	
	一、本條新增。

二、國會調查的目的在於發現事實。為調查事實，通常需調查證據，為了調查證據又常有必要使用高權手段。爰參酌德國基本法第四十四條第二項及我國刑事訴訟法、行政訴訟法之相關規定，明定詢問之原則及相關限制等規定，以維出席人員之權益。

三、第一項明定聽證會出席委員得詰問或詢問出席人員。

四、第二項規定不得詰問或詢問出席人員之情形。

五、第三項及第四項明定公務員證言之規定與限制。

六、第五項針對受公務機關委辦之人關於證言之準用規定。

七、第六項明定聽證會主席針對不得詰問、詢問情形時之處理方式。

	第五十三條之十二　出席人員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得拒絕證言或表示意見：

一、詰問、詢問逾越調查目的或範圍、與調查事項無關、涉及個人隱私、或侵害其思想、良心、信仰及其他基本人權。

二、有前條第三項至第五項之情形。

三、有合於行政訴訟法第一百四十四條至第一百四十六條規定之事由。

聽證程序中，聽證證據有妨礙名譽、信用或使人受追訴之虞者，應秘密接受之；因其而受損害之人，應有自薦為出席人員及聲請其他人員出席之權利。

聽證會主席於出席人員提出證言、表示意見前或知有第一項之情形時，應告知其得依本條規定拒絕證言或表示意見。

無法律依據、行政特權、第一項之事由而拒絕證言，或為虛偽陳述者，得經立法院院會之決議，以立法院名義，書面詳述事實，連同證據，函請出席人員住、居所地之高等行政法院依第七十四條之三規定裁定處罰。但涉有犯罪嫌疑者，得經立法院院會之決議，移送檢察機關為刑事追訴。
	
	一、本條新增。

二、第一項明定出席人員得拒絕證言之情形。

三、第二項規定「因聽證證據受損害之人」自薦出席或聲請其他人員出席之權利。

四、第三項明定聽證會主席針對出席人員拒絕證言權利之告知義務。

五、第四項規定出席人員無正當理由拒絕證言或為虛偽陳述之處理。

	第五十三條之十三　聽證會，應全程錄音及錄影，並由速記人員詳為記錄，除不公開者外，應刊登公報並送達出席人員。

聽證會紀錄應包括出席人員之陳述、聽證會出席委員之詰問、詢問、出席人員之答復、出席人員合法提出之文件、資料或其他物件，及出席委員或出席人員之異議與處理結果。

出席人員提出文件及其他物件，得以照片或其他適當方式記錄重要特徵後發還。
	
	一、本條新增。

二、第一項明定聽證會之錄音、錄影、記錄方式、刊登公報及送達。

三、第二項規定聽證會應紀錄之內容範圍。

四、第三項針對物件之紀錄方式以及發還程序進行規範。

	第五十三條之十四　聽證會出席委員或出席人員對聽證會紀錄之內容有異議時，應於紀錄送達後七日內以書面向主席提出，主席得召集原聽證會之成員舉行會議，以確定紀錄。

聽證會紀錄未確定前，調查委員會、調查專案小組對相關特定議案，不得提出調查報告。
	
	一、本條新增。

二、第一項針對聽證會出席委員或出席人員就聽證會紀錄之內容有異議時，異議提出與處理之方式進行規範。

三、第二項明定聽證會紀錄未確定前，不得提出調查報告。

	第七十四條之一　本法第八條所定逕付二讀之議案，應交付黨團協商，並由提案委員或所屬黨團負責召集，並適用本法第七十條至第七十四條之規定。
	
	一、本條新增。

二、「立法院職權行使法」對於逕付二讀議案是否須經黨團協商，漏未規範。為健全議事規範，爰針對本院會議議決逕付二讀之議案，明定須交由黨團協商，並由提案委員或所屬黨團負責召集協商。其協商程序、協商結論之效力等，均比照付委議案經委員會議決須交付協商之相關規定。

	第十二章之一　罰則
	
	一、增訂本章。

二、增訂「罰則」專章，以落實國會調查權、國會聽證權之行使。

	第七十四條之二　政府機關或公務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連續處罰：

一、無法律依據、行政特權或正當理由而拒絕、拖延、隱匿不提供文件、資料或物件。

二、無法律依據、行政特權或正當理由而拒絕列席、提供證言，或為虛偽陳述。
	
	一、本條新增。

二、明定政府機關或公務人員拒絕配合立法院行使調查權之處罰。

	第七十四條之三　除行使同意權案之聽證會外，受邀出席聽證會之出席人員，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連續處罰：

一、無法律依據、行政特權、正當理由或第五十三條之十二第一項之事由而拒絕出席或拒絕證言。

二、於調查目的有重要關係之事項，為虛偽陳述者。
	
	一、本條新增。

二、明定聽證會受邀出席人員拒絕出席、出席後拒絕證言，或為虛偽陳述之處罰。

	第七十四條之四　不服前兩條之裁定者，得為抗告；抗告中應停止執行。

前兩條及前項之裁定，各審級受理法院應於一個月內審結。
	
	一、本條新增。

二、第一項明定不服處罰之救濟程序，並參照行政訴訟法第一百四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於抗告程序中應停止執行罰鍰處分。

三、為使國會調查權得以順利進行，第二項明定各審級受理法院之裁定，應於一個月內審結。

	第七十四條之五　違反本法有關保密義務之規定者，依其違反情節，分別適用國家機密保護法、刑法及其他有關法令之規定處斷。
	
	一、本條新增。

二、明定違反保密義務之處斷。

	第七十四條之六　違反本法第五十條、第五十二條或第五十三條之三規定者，立法委員應即交紀律委員會懲處；調查委員會、調查專案小組、或聽證會之顧問、專業人員、工作人員、幕僚單位人員或保管人員，由院長依法處分之，情節重大者，應依公務員懲戒法第二十四條之規定，送請監察院審查或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審理；如涉及刑事責任，移送檢察機關辦理。
	
	一、本條新增。

二、明定調查委員會委員、工作人員、幕僚單位人員、保管人員等，違反本法保密規定時之處理。


主席：報告院會，呂玉玲委員等17人、呂玉玲委員等16人、鄭天財委員等、翁曉玲委員等、羅智強委員等分別提案，經第一會期第12次會議決定：自委員會抽出，逕付二讀，與相關提案併案協商。

委員呂玉玲等17人提案：
案由：本院委員呂玉玲等17人，有鑑於現行法律立法權無法有效監督總統及其國家大政方針，縱使立法院職權行使法設有總統國情報告，惟本法現行制度下，總統國情報告仍需全體立法院決議，致使設立該制度至今皆未啟用，形同虛設，亦不利人民民意之監督。爰擬具「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十五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我國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十五條之一、第十五條之二、第十五條之三、第十五條之四、第十五條之五設有總統國情報告制度，本法第十五條之二規定，總統國情報告需經立法院全體立法委員四分之一以上提議，並經由院會決議後，始得聽取總統國情報告；而總統亦得經咨請立法院同意後，致立法院進行國情報告。

二、我國總統負有任命行政院長、制定國家大政方針、對外代表中華民國、統率全國陸海空軍之權，惟我國現行體制並未針對總統權力為有效監督，致始中華民國總統長年處於有權無責、遠離民意、逃避監督之高位。

三、爰提案修正第十五條之一，將總統國情報告修正為立法院每年集會之必要會議，並保留現行本法第十五條之二第一項及第二項，立法院召開總統國情報告之程序作為立法院主動邀請總統為總統國情報告之權力，及總統主動赴立法院進行國情報告之權力。

四、本法第十五條之一係源於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第三項，賦予立法院得邀請總統進行國情報告之權力；惟本修正案訂定總統每年應前往立法院進行國情報告，實賦予總統積極向人民報告之責任，有助憲政權力制衡、維持憲政平衡。

提案人：呂玉玲　　

連署人：邱鎮軍　　盧縣一　　涂權吉　　許宇甄　　羅廷瑋　　鄭天財Sra Kacaw　　　葉元之　　林倩綺　　洪孟楷　　柯志恩　　牛煦庭　　馬文君　　陳菁徽　　蘇清泉　　廖偉翔　　王育敏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十五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五條之一　依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第三項規定，立法院應於每年集會時，聽取總統國情報告。

總統應於每年二月一日以前，將該年國家大政方針印送全體立法委員，並於二月底向立法院提出國情報告。
新任總統應於就職兩週內，向立法院提出國家大政方針，並於一個月內向立法院提出國情報告。
	第十五條之一　依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第三項規定，立法院得於每年集會時，聽取總統國情報告。
	一、修正第一項，另新增第二項、第三項。

二、為提升立法權對行政權有效監督，增訂總統應於每年二月一日以前，應同行政院施政報告，提出國家大政方針並於二月底前向立法院提出國情報告。

三、增訂新任總統就職兩週內，應向立法院提出國家大政方針，並於一個月內赴立法院進行國情報告。


委員呂玉玲等16人提案：

案由：本院委員呂玉玲等16人，有鑑於現行法律立法權針對行政權虛偽陳述、不假缺席、拒予回應等濫權行為未能有效監督。爰擬具「立法院職權行使法增訂第二十八條之三及第二十八條之四條文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我國立法院職權行使法訂有立法院具有質詢、文件調閱等權力，惟本法並未賦予立法院相關強制權力，致使立法院針對行政權消極應對監督時，立法院僅能以政治影響力促使行政權積極回應，現行法律明顯不利立法權監督行政權。

二、爰增訂第二十八條之三，行政官員於國會備詢時作虛偽陳述或提供不實資料者，處一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增訂第二十八條之四，未經會議主席准假而缺席者，視為藐視國會，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提案人：呂玉玲　　

連署人：邱鎮軍　　許宇甄　　陳菁徽　　馬文君　　盧縣一　　涂權吉　　鄭天財Sra Kacaw　　　牛煦庭　　林倩綺　　羅廷瑋　　洪孟楷　　蘇清泉　　柯志恩　　廖偉翔　　王育敏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增訂第二十八條之三及第二十八條之四條文草案

	增訂條文
	說明

	第二十八條之三　行政院院長、各部會首長及相關出席立法院會議之政府人員，於答詢時作虛偽陳述或提供不實資料者，處一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本條新增。

二、為提升立法權對行政權有效監督，特訂定國會偽證罪，於國會答詢時作虛偽陳述或提供不實資料者，處一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二十八條之四　行政院院長、各部會首長及相關出席立法院會議之政府人員，於接獲立法院邀請出席會議時，未經會議主席准假而缺席者，為藐視國會，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本條新增。

二、為提升立法權對行政權有效監督，避免行政權規避立法權監督，特訂定藐視國會罪，於受邀立法院出席會議後未經會議主席准假而缺席者，為藐視國會，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委員鄭天財等提案：

案由：本院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19人，有鑑於現行《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相關規定，有礙總統國情報告與立法委員質詢權及同意權之行使，爰擬具「立法院職權行使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現行《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第三項規定：「立法院於每年集會時，得聽取總統國情報告。」惟現行《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十五條之二明定，「立法院得經全體立法委員四分之一以上提議，院會決議後，由程序委員會排定議程，就國家安全大政方針，聽取總統國情報告」無疑限縮總統國情報告之範圍至國家安全大政方針，與憲法所明定總統國情報告之範圍相牴觸。

二、次按現行《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十五條之四，立法委員於總統國情報告完畢後，得就報告不明瞭處，提出問題；其發言時間、人數、順序、政黨比例等事項，由黨團協商決定。準此，立法委員對總統國報告之提問，必須透過黨團針對人數、順序及政黨比例協商始能決定，而非當然之權力，有礙立法委員職權之完整行使。

三、再按現行《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二十五條，立法委員於質詢時，若被質詢人對於質詢之答復超過質詢範圍之外時，必須請示主席後，由主席加以制止，質詢委員無權直接排除被質詢人故意答非所問、離題或超過範圍之行為，嚴重阻礙委員行使質詢之攻防，且對於委員之質詢權並不尊重。故有必要增訂質詢委員對於質詢之答復超過質詢範圍時，亦得加以制止之規定。

四、復按《法院組織法》第六十六條第二項規定，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同法第四項亦規定，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因故出缺或無法視事時，總統應於三個月內重新提出人選，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是項同意權之行使漏未納入現行《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二十九條加以規範，應補充修正之。

提案人：鄭天財Sra Kacaw

連署人：李彥秀　　林沛祥　　黃健豪　　賴士葆　　林德福　　羅明才　　邱鎮軍　　謝衣鳯　　黃建賓　　魯明哲　　林國成　　吳宗憲　　呂玉玲　　鄭正鈐　　陳超明　　陳雪生　　王鴻薇　　顏寬恒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五條之二　立法院得經全體立法委員四分之一以上提議，院會決議後，由程序委員會排定議程，聽取總統國情報告。

總統就其職權相關之國家大政方針，得咨請立法院同意後，至立法院進行國情報告。
	第十五條之二　立法院得經全體立法委員四分之一以上提議，院會決議後，由程序委員會排定議程，就國家安全大政方針，聽取總統國情報告。

總統就其職權相關之國家大政方針，得咨請立法院同意後，至立法院進行國情報告。
	一、修正第一項。

二、現行《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第三項規定：「立法院於每年集會時，得聽取總統國情報告。」惟現行《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十五條之二明定，「立法院得經全體立法委員四分之一以上提議，院會決議後，由程序委員會排定議程，就國家安全大政方針，聽取總統國情報告」無疑限縮總統國情報告之範圍至國家安全大政方針，與憲法所明定總統國情報告之範圍相牴觸。

三、原提案刪除「就國家安全大政方針」之文字。

	第十五條之四　立法委員於總統國情報告完畢後，得提出問題，並由總統依序即時答復。
	第十五條之四　立法委員於總統國情報告完畢後，得就報告不明瞭處，提出問題；其發言時間、人數、順序、政黨比例等事項，由黨團協商決定。

就前項委員發言，經總統同意時，得綜合再做補充報告。
	一、修正第一項，刪除第二項。

二、現行《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十五條之四規定，立法委員於總統國情報告完畢後，得就報告不明瞭處，提出問題；其發言時間、人數、順序、政黨比例等事項，由黨團協商決定。準此，立法委員對總統國報告之提問，必須透過黨團針對人數、順序及政黨比例協商始能決定，而非當然之權力，有礙立法委員職權之完整行使。

三、爰刪除現行第一項有關立法委員針對總統國情報告之「發言時間、人數、順序、政黨比例等事項，由黨團協商決定」及「委員發言，經總統同意時，得綜合再做補充報告」等規範，並增訂總統對委員提問應「依序即時答復」之規定。

	第二十五條　質詢之答復，不得超過質詢範圍之外。

被質詢人除為避免國防、外交明顯立即之危害或依法應秘密之事項者外，不得拒絕答復。

被質詢人違反第一項規定者，主席或質詢委員得予制止。


	第二十五條　質詢之答復，不得超過質詢範圍之外。

被質詢人除為避免國防、外交明顯立即之危害或依法應秘密之事項者外，不得拒絕答復。

被質詢人違反第一項規定者，主席得予制止。
	一、修正第三項。

二、有鑑於現行立法委員於質詢時，若被質詢人對於質詢之答復超過質詢範圍之外時，必須請示主席後，由主席加以制止，質詢委員無權直接排除被質詢人於答復時，故意答非所問、離題或超過範圍之行為，嚴重阻礙委員行使質詢之攻防，且對於委員之質詢權並不尊重。

三、爰於第三項增訂質詢委員對於質詢之答復，超過質詢範圍時，亦得加以制止之規定。

	第二十九條　立法院依憲法第一百零四條或憲法增修條文第五條第一項、第六條第二項、第七條第二項、法院組織法第六十六條第二項、第四項或其他法律規定行使同意權時，不經討論，交付全院委員會審查，審查後提出院會以記名投票表決，經超過全體立法委員二分之一之同意為通過。
	第二十九條　立法院依憲法第一百零四條或憲法增修條文第五條第一項、第六條第二項、第七條第二項行使同意權時，不經討論，交付全院委員會審查，審查後提出院會以無記名投票表決，經超過全體立法委員二分之一之同意為通過。
	一、修正將檢察總長人事同意權行使納入規範。

二、按《法院組織法》第六十六條第二項規定，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同法第四項亦規定，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因故出缺或無法視事時，總統應於三個月內重新提出人選，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是項同意權之行使漏未納入現行《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二十九條加以規範，爰於第一項修正之。


委員翁曉玲等提案：

案由：本院委員翁曉玲等17人，有鑑於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五八五號解釋揭示：「立法院為有效行使憲法所賦予之立法職權，本其固有之權能自得享有一定之調查權，主動獲取行使職權所需之相關資訊，俾能充分思辯，審慎決定，以善盡民意機關之職責，發揮權力分立與制衡之機能。」即國會調查權乃完成立法功能基本且適當之輔助性權力，而文件調閱與聽證程序皆為調查權行使之重要方式，意在確保所需資訊真實性、完整性與充足性，此為民主國家國會應有之功能。為健全立法院調查權及聽證程序之行使，強化立法院權力分立與制衡之憲政職權，爰擬具「立法院職權行使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翁曉玲　　

連署人：黃　仁　　傅崐萁　　黃健豪　　陳雪生　　謝龍介　　牛煦庭　　林沛祥　　王鴻薇　　陳菁徽　　張智倫　　羅智強　　賴士葆　　林思銘　　徐巧芯　　羅廷瑋　　許宇甄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說明

司法院釋字第五八五號解釋揭示：「立法院為有效行使憲法所賦予之立法職權，本其固有之權能自得享有一定之調查權，主動獲取行使職權所需之相關資訊，俾能充分思辯，審慎決定，以善盡民意機關之職責，發揮權力分立與制衡之機能。」、「立法院調查權行使之方式，並不以要求有關機關就立法院行使職權所涉及事項提供參考資料或向有關機關調閱文件原本之文件調閱權為限，必要時並得經院會決議，要求與調查事項相關之人民或政府人員，陳述證言或表示意見，並得對違反協助調查義務者，於科處罰鍰之範圍內，施以合理之強制手段。」以及「如調查權之發動及行使調查權之組織、個案調查事項之範圍、各項調查方法所應遵守之程序與司法救濟程序等，應以法律為適當之規範。」據此，司法院大法官肯認立法院享有國會調查權，並應予法制化。

國會調查權是強化立法監督功能之輔助性權力，文件調閱與聽證程序皆為調查權行使之重要方式，旨在確保所需資訊真實性、完整性與充足性，此為民主國家國會應有之功能。國會調查權之行使應審慎為之，兼顧國會監督與基本人權之保障，爰提出立法院職權行使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以健全立法院調查權及聽證程序之行使，強化立法院監督行政部門之憲政職權。修正要點如次：
一、第八章章名，修正為「調查權之行使」。

二、調查委員會、調查專案小組之組成方式、調查權行使之範圍。（修正條文第四十五條）

三、調查委員會或調查專案小組設立及運作時間之限制。（修正條文第四十六條）

四、調閱文件之處理方式。（修正條文第四十七條）

五、機關或人員違反調閱文件規定之處理。（修正條文第四十八條）

六、調查委員會及調查專案小組工作人員之指派、限制及應遵守事項。（修正條文第四十九條、第五十條）

七、依司法院釋字第五八五號解釋意旨，建立國會聽證調查制度，規範聽證人員之程序保障，出席、資訊提供與真實完全陳述之義務，及違反義務之處罰。（修正條文第五十條之一至第五十條之六規定）

八、調查及調閱終結後三十日內需提出報告及處理意見。（修正條文第五十一條）

九、調查及調閱過程中之保密規定。（修正條文第五十二條）

十、調查及調閱進行中不得為最後決議之情形及例外。（修正條文第五十三條）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八章　調查權之行使
	第八章　文件調閱之處理
	國會調查權是強化立法監督功能之輔助性權力，調查權之行使不以文件調閱為限，配合調查程序之增修，修正章名。

	第四十五條　立法院經院會決議，得設調查委員會，或經委員會決議，得設調查專案小組，要求與特定議案有關之機關、法人、人民團體及個人，聽證並提供文件資料及檔案。
調查委員會由立法院各黨團依其在院會之席次比例推派委員組成；調查專案小組由各委員會委員組成。
調查委員會及調查專案小組由委員互選一人為召集人，負責綜理相關事務。
調查委員會或調查專案小組於必要時，得經院會之決議，向有關機關調閱前項議案涉及事項之文件原本。

機關、法人、人民團體或個人依第四項、第五項所提供之資料文件不得遮蔽或掩飾。
文件資料及檔案經核定為國家機密者，適用國家機密保護法有關規定。
	第四十五條　立法院經院會決議，得設調閱委員會，或經委員會之決議，得設調閱專案小組，要求有關機關就特定議案涉及事項提供參考資料。

調閱委員會或調閱專案小組於必要時，得經院會之決議，向有關機關調閱前項議案涉及事項之文件原本。
	一、立法院依憲法所賦予之立法職權，固享有一定之調查權，主動獲取行使職權所需之相關資訊，據以審慎監督，發揮權力分立與制衡之機能。司法院釋字第五八五號，立法院調查權行使之方式，並不以要求有關機關就立法院行使職權所涉及事項提供參考資料或向有關機關調閱文件原本之文件調閱權為限，必要時得要求與調查事項相關之人民或政府人員，陳述證言或表示意見。是以，為充實立法院履行憲法職權所必要之調查權，健全立法院調查權制度，以明文規範調查委員會、調查專案小組之組成方式、調查對象、調查方式，修正第一項至第三項。

二、為使立法院代表人民發揮監督行政權之功能，司法院第三二五號解釋賦予立法院文件調閱權，俾利發現真相、充分思辨，善盡民意機關監督行政之責。若機關以遮蔽內容方式提供，不僅不利發現真實，亦有違憲法意旨，爰增訂第五項，明定有關機關、法人、人民團體或個人提供資料，不得有任何遮蔽或掩飾。

三、文件資料及檔案涉及國家機密者，應遵守國家機密保護法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三條等規定，增訂第六項。

	第四十六條　調查委員會或調查專案小組之設立，均應於立法院會期中為之。但調閱文件資料及檔案之時間不在此限。

調查委員會及調查專案小組於議案調查完畢並提出調查報告、調閱報告及處理意見後即行解散，或於該屆立法委員任期屆滿自動解散。
	第四十六條　調閱委員會或調閱專案小組之設立，均應於立法院會期中為之。但調閱文件之時間不在此限。
	明定調查委員會或調查專案小組設立及運作時間之限制，增訂第二項。

	第四十七條　受要求調閱文件之機關、法人、人民團體或個人，除依法律或其他正當理由得拒絕外，應於五日內提供之。但相關文件資料、檔案或文件原本業經司法機關或監察機關先為調取時，應敘明理由，並提供複本。如有正當理由，無法提供複本者，應提出已被他機關調取之證明。

前項調閱文件資料及檔案，機關、法人及人民團體應指派專人送達立法院指定場所，以供查閱。
	第四十七條　受要求調閱文件之機關，除依法律或其他正當理由得拒絕外，應於五日內提供之。但相關資料或文件原本業經司法機關或監察機關先為調取時，應敘明理由，並提供複本。如有正當理由，無法提供複本者，應提出已被他機關調取之證明。

被調閱文件之機關在調閱期間，應指派專人將調閱之文件送達立法院指定場所，以供查閱，並負保管責任。
	一、立法院於與其行使憲法所賦予之職權有重大關聯之範圍內享有調查權，得向機關、法人、人民團體或個人調閱文件，修正第一項。

二、受要求調閱文件之機關、法人、人民團體或個人應將調閱之文件送達立法院指定場所，以供查閱。

	第四十八條　政府機關或公務人員違反本法規定，於立法院調閱文件時拒絕、拖延或隱匿不提供者，得經立法院院會之決議，將其移送監察院依法提出糾正、糾舉或彈劾。

公務人員、法人、人民團體或個人有前項情形者，得經立法院院會決議，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至改正為止。

前項罰鍰處分，受處分者如有不服，得於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二個月內，向立法院所在地之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第四十八條　政府機關或公務人員違反本法規定，於立法院調閱檔時拒絕、拖延或隱匿不提供者，得經立法院院會之決議，將其移送監察院依法提出糾正、糾舉或彈劾。
	一、本法所稱之公務人員係指適用公務員服務法者，受有俸給之文武職公務員及公營事業機構純勞工以外之人員。

二、配合第四十五條及第四十七條修正調閱文件之客體，就違反本法規定，無正當理由而拒絕、拖延或隱匿不提供文件之公務人員、法人、人民團體或個人，明定得經立法院院會決議處以適當之罰鍰，修正第二項。

三、受罰鍰處分者，應給予其救濟之管道。民國一百十二年八月十五日施行行政訴訟堅實第一審新制，高等行政法院分設「地方行政訴訟庭」及「高等行政訴訟庭」。訴訟標的金（價）額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以下之罰鍰由地方行政訴訟庭受理，爰受罰鍰處分者如有不服，以立法院所在地之行政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修正第三項。

	第四十九條　調查委員會所需之工作人員，由秘書長指派之。

調查專案小組所需之工作人員，由立法院各委員會或主辦委員會就各該委員會人員中指派之。

調查委員會及調查專案小組於必要時，得請求院長指派專業人員協助之。
	第四十九條　調閱委員會所需之工作人員，由秘書長指派之。

調閱專案小組所需之工作人員，由立法院各委員會或主辦委員會就各該委員會人員中指派之。

調閱委員會及調閱專案小組於必要時，得請求院長指派專業人員協助之。
	文字修正。

	第五十條　依本法所調取之文件資料及檔案，限由各該調查委員會、調查專案小組或院長指派之專業人員親自查閱之。

前項查閱人員，對機密文件資料及檔案不得抄錄、攝影、影印、誦讀、錄音或為其他複製行為，亦不得攜離查閱場所。
	第五十條　立法院所調取之文件，限由各該調閱委員會、調閱專案小組之委員或院長指派之專業人員親自查閱之。

前項查閱人員，對機密文件不得抄錄、攝影、影印、誦讀、錄音或為其他複製行為，亦不得將文件攜離查閱場所。
	一、第一項，文字修正。

二、第二項，文字修正。

	第五十條之一　調查委員會或調查專案小組依第四十五條第四項要求與特定議案有關之機關、法人、人民團體及個人聽證時，應於開會日十五日前，依行政程序法第五十五條所定應載之事項，以書面送達應邀聽證人員。

應邀聽證人員，非有正當理由，不得拒絕出席。

聽證應公開舉行，但涉及國防、外交或其他依法令應保密事項者，以秘密會議方式進行。
	
	一、本條新增。

二、調查委員會或調查專案小組依第四十五條第四項舉行聽證，應踐行正當法律程序，通知相關機關、人員，參考行政程序法第五十五條，增訂第一項。

三、應邀聽證人員，應配合立法院聽證調查程序，非有正當理由，不得拒絕出席，增訂第二項。

四、聽證應以公開為原則，惟涉及國防、外交或其他依法令應秘密事項者，以秘密會議進行，增訂第三項。

	第五十條之二　經書面通知之機關、法人、人民團體及個人，應於聽證七日前以書面提交陳述意見。

聽證後，聽證人員仍有補充意見必要者，應於聽證會後三日內以書面提出。

前二項之書面意見及資料，認有保密必要者，聽證人員應於提出時敘明須保密之理由，並製作可公開之文件摘要，送交立法院。
	
	一、本條新增。

二、為利聽證會議之進行，經書面通知之機關、法人、人民團體及個人，應於聽證期日前、後之一定期限內提交書面陳述意見，增訂第一項、第二項。

三、聽證者認書面意見及資料有涉及機密或有應保密之情事，應於提出時敘明須保密之理由，並製作可公開之文件摘要，送交立法院，增訂第三項。

	第五十條之三　聽證，應作成聽證紀錄。

聽證紀錄當場製作完成者，由陳述人、發問人簽名或蓋章；未當場製作完成者，由主持人指定日期、場所供陳述人或發問人閱覽，並由其簽名或蓋章。

前二項情形，陳述人或發問人拒絕簽名、蓋章或未於指定日期、場所閱覽者，應記明其事由。

陳述人或發問人對聽證紀錄之記載有異議者，得即時提出。主持人認異議有理由者，應予更正或補充；無理由者，應記明其異議。
	
	一、本條新增。

二、調查委員會及調查專案小組召集人主持聽證時，得許可當事人及其他到場人之發問或發言，又聽證記錄類似訴訟程序之筆錄，係調查委員會或調查專案小組作成調查報告之依據，實質影響機關與個人，爰參照行政程序法第六十二條、第六十四條規定，增訂本條。

	第五十條之四　應邀到立法院聽證人員應據實答復，不得拒絕陳述、陳述不完全或為虛偽陳述。但就特定問題之答復，如有刑事訴訟法所定得拒絕證言之事由，並當場釋明者，不在此限。
	
	一、本條新增。

二、聽證係為讓接受聽證者提出充分陳述、釐清事實與證據。聽證程序類似訴訟程序中之「言詞辯論」程序，除有刑事訴訟法所定得拒絕證言之事由並當場釋明外，應邀聽證人員有據實答復之義務，不得拒絕陳述、陳述不完全或為虛偽陳述，或故意拖延、隱匿。

	第五十條之五　政府機關或公務人員違反第五十條之一或第五十條之四規定者，得經立法院院會決議，將其移送監察院依法提出糾正、糾舉或彈劾。
	
	一、本條新增。

二、為使國會調查職權得以真正有效發揮，避免流於形式，應邀聽證之政府機關或公務人員無正當理由拒絕出席時，經立法院院會決議得移送監察院依法處理，增訂本條規定。

	第五十條之六　公務人員、法人、人民團體或個人違反第五十條之一或第五十條之四規定者，得經立法院院會決議，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之罰鍰。

前項罰鍰處分，受處分者如有不服，得於處分送達之次日起二個月內，向立法院所在地之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一、本條新增。

二、公務人員、法人、人民團體或個人無正當理由拒絕出席，得經立法院院會決議處罰鍰，增訂第一項。

三、不服罰鍰處分之救濟，受處分者以立法院所在地之行政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增訂第二項。

	第五十一條　調查委員會或調查專案小組應於文件調閱處理及聽證程序終結後三十日內，分向院會或委員會提出調閱、調查報告書及處理意見，作為處理該特定議案之依據。
	第五十一條　調閱委員會或調閱專案小組應於文件調閱處理終結後二十日內，分向院會或委員會提出調閱報告書及處理意見，作為處理該特定議案之依據。
	修正調閱報告、調查報告提出之時間。

	第五十二條　調查、調閱報告書及處理意見未提出前，其調查人員、工作人員、專業人員、保管人員負有保密之義務，不得對調查、調閱內容或處理情形予以揭露。但涉及外交、國防或其他依法令應秘密事項者，於調查、調閱報告及處理意見提出後，仍應依相關法令規定保密，並依秘密會議處理之。
	第五十二條　文件調閱之調閱報告書及處理意見未提出前，其工作人員、專業人員、保管人員或查閱人員負有保密之義務，不得對文件內容或處理情形予以揭露。但涉及外交、國防或其他依法令應秘密事項者，於調閱報告及處理意見提出後，仍應依相關法令規定保密，並依秘密會議處理之。
	一、將「調查人員」新增列入調查過程中負有保密之義務者。

二、將原條文之「文件內容」，改為「調查、調閱內容」。

	第五十三條　調查委員會或調查專案小組未提出調查、調閱報告書及處理意見前，院會或委員會對該特定議案不得為最後之決議。但已逾院會或各該委員會議決之時限時，不在此限。

前項調查專案小組之調查報告、調閱報告書及處理意見，應經該委員會議決後提報院會處理。
	第五十三條　調閱委員會或調閱專案小組未提出調閱報告書及處理意見前，院會或委員會對該特定議案不得為最後之決議。但已逾院會或各該委員會議決之時限時，不在此限。

前項調閱專案小組之調閱報告書及處理意見，應經該委員會議決後提報院會處理。
	文字修正。


委員羅智強等提案：

案由：本院委員羅智強、蘇清泉等22人，有鑑近年行政官員接受備詢時，常有反質詢之行為，違背我國立法權監督行政權的憲政運作。爰擬具「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二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近年行政官員接受備詢時，常有反質詢之行為，不僅根本違背我國立法權監督監督行政權的憲政運作設計機制，也造成議事運作不順暢。現行條文雖有禁止官員答復質詢不得超過質詢範圍外，但卻未明文禁止反質詢之行為。

二、然綜觀地方議會，目前包括台北市議會議事規則三十三條、台中市議會議事規則二十九條、台南市議會議事規則三十五條，皆明文規範官員不得反質詢，行政官員違反時主席得制止之。因此為確保議事運作順暢，立法權得以被充分行使，故明確修訂本條條文，禁止官員反質詢，以及賦予主席制止之權利。

提案人：羅智強　　蘇清泉　　　　　　　　　　　　

連署人：林思銘　　傅崐萁　　翁曉玲　　黃建賓　　涂權吉　　黃國昌　　盧縣一　　邱鎮軍　　陳菁徽　　高金素梅　楊瓊瓔　　徐欣瑩　　林國成　　洪孟楷　　徐巧芯　　林沛祥　　林德福　　陳玉珍　　黃健豪　　葉元之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二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十五條　質詢之答復，不得超過質詢範圍之外，且不得反質詢。

被質詢人除為避免國防、外交明顯立即之危害或依法應秘密之事項者外，不得拒絕答復。

被質詢人違反第一項與第二項規定者，主席得予制止。經制止無效者，得令其離開會場。
	第二十五條　質詢之答復，不得超過質詢範圍之外。

被質詢人除為避免國防、外交明顯立即之危害或依法應秘密之事項者外，不得拒絕答復。

被質詢人違反第一項規定者，主席得予制止。
	一、近年行政官員接受備詢時，常有反質詢之行為，不僅根本違背我國立法權監督監督行政權的憲政運作設計機制，也造成議事運作不順暢。現行條文雖有禁止官員答復質詢不得超過質詢範圍外，但卻未明文禁止反質詢之行為。

二、然綜觀地方議會，目前包括台北市議會議事規則三十三條、台中市議會議事規則二十九條、台南市議會議事規則三十五條，皆明文規範官員不得反質詢，行政官員違反時主席得制止之。因此為確保議事運作順暢，立法權得以被充分行使，故明確修訂本條條文，禁止官員反質詢，以及賦予主席制止之權利。


主席：報告院會，本案因協商已超過一個月，無法達成共識，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七十一條之一規定，由院會定期處理。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報告院會，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要求清點人數。
民進黨黨團提案：
依據立法院議事規則第41條，要求清點在場人數。

提案人：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　吳思瑤

主席：請議事人員再次清點。

（清點人數）

（現場一片混亂）

主席：報告院會，現在在場委員人數共計108人，我們現在進行廣泛討論，依登記順序發言。

第1位我們請柯委員建銘發言，請發言，並截止發言登記。請大家尊重發言委員的權益，請柯建銘委員發言。柯建銘委員，柯建銘委員放棄發言。

請登記第2位鍾佳濱委員發言，時間3分鐘。

（現場一片混亂）

主席：時間重新計算。再一次呼籲各位委員，請尊重發言委員的權益！

現在請鍾佳濱委員發言，時間3分鐘。

鍾委員佳濱：（18時27分）主席、在場委員先進。今天是臺灣民主最黑暗的一天，今天我們一進來，我們看到國民黨搶占發言臺，因為他們要控制今天議事如他們所願進行，但是全體民進黨的委員，我們是搶登記、我們要發言、我們要討論，針對今天的所有提案，我們要一條一條的向社會大眾說明！

國民黨的委員，你們知道你們的版本是什麼嗎？

吳委員秉叡：不知道！

鍾委員佳濱：今天這麼多的修正動議，待會表決的時候，你們知道你們要表決什麼嗎？不知道！

吳委員秉叡：不知道！

鍾委員佳濱：因為所有的這些，包括立法院職權行使法在委員會審查的時候，民進黨的提案被沒收、民進黨的討論被沒收、連民進黨要求的表決也被沒收，所以今天我們很遺憾！

但是我們從國民黨一而再、再而三的修正看到了端倪，你們知道嗎？一開始國民黨要求的立法院職權行使法，他們說要訂藐視國會罪，什麼是藐視國會？翁曉玲委員說：對院長質詢是上對下的質詢；徐欣瑩委員在前天說：我們在審這個法案的時候，行政院對國民黨的法案提出不同意見，這是反質詢。天啊！已經是一言堂了，連不同的意見都不能提出來談！

但是我們看到他們修正了沒？有！因為我們認為藐視國會是對人民也一律課以刑責，現在國民黨的修正動議收回去了，他們說不再對人民課以刑責來做藐視國會，討論有沒有效？有效！你只要讓社會知道國民黨版本的內容如何荒腔走板，他們就會修正，但是他們沒有能力去捍衛他們每一個荒腔走板的設計，所以他們沒收在場每一位委員的討論，他們沒收社會瞭解這些提案的內容，因為他們不要讓步。

我在這裡也要呼籲民眾黨委員，你們不是投票機器，你們背後有數百萬選票看著你們獨立的行使職權，你們要附和國民黨這種僵屍的投票機器，那我想你們是自斷黨格。我在這裡再次呼籲，今天我們的法案表決，請主席尊重在場每一位選民選出的立委，讓他們為人民發聲，說明這些提案的內容為什麼我們支持、為什麼我們反對，請院長加油！

（現場一片混亂）

主席：報告院會，現在我們請登記第3號吳思瑤委員發言。

吳委員思瑤：（18時31分）主席、各位同仁。今天是2024年5月17號，此時此刻我們應當進行的議案是關乎無數重症患者、癌症患者、慢性病患者等待了數十年的再生醫療雙法，為了國民黨政治的利益，為了國民黨要打擊新政府，不惜變更議程，為了搞政治，把救命的法案都丟在一邊。

各位網路上關心臺灣民主國會的朋友，這是史上第一次中華民國的國會程序委員會擋案，每一個委員會的中心主義被踐踏，就這個議案立法院職權行使法，民主進步黨的版本迄今、此時此刻沒有辦法併案討論、併案審查，國民黨、民眾黨聯手沒收了委員會的審查，也閹割了黨團協商的機制，更可惡的，韓國瑜院長應當主持的朝野協商沒有協商，沒有半個條文被討論，強行輾壓，這是中華民國憲政史上的第一次，創下了惡例。

我也要說，十年前的今天、十年前的318，多少學生站出來是為了反對黑箱服貿，我跟大家報告，截至此刻，要討論的職權行使法，國民黨、民眾黨黑箱作業的修正動議還沒有呈現在大家的面前，法案可以黑箱作業、黑箱勾結嗎？現在正在逐條討論，請問國民黨、民眾黨你們「喬」出來的違憲版本在哪裡？國會不能黑箱、國會不能踐踏程序正義。

五年前的今天，此時此刻我們在立法院通過的是同婚法案，五年前的今天立法院讓臺灣成為亞洲最進步的國家，五年後的今天、此時此刻，韓國瑜、傅崐萁、黃國昌讓中華民國臺灣的國會成為最退步、最黑暗、最讓人唾棄不恥的一天！譴責立法院！譴責韓國瑜！譴責黃國昌！譴責黑箱的法案！

主席：謝謝吳思瑤委員的發言。

報告院會，現有國民黨黨團提議停止討論。

國民黨黨團提案：
案由：

      （廣泛討論）

建議本案停止討論，逕付表決。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中國國民黨立法院黨團　林思銘　　

主席：請問院會有無異議？（有）有異議，我們現在進行表決。

報告院會，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採用點名表決。
民進黨黨團提案：
本次表決請採「點名表決」。

提案人：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　吳思瑤

主席：針對是否採用點名表決，現在進行舉手表決，贊成民進黨提議請舉手。

（進行表決）

（現場一片混亂）

主席：報告院會，現在宣布表決結果：出席108人，贊成3人，贊成者少數，民進黨黨團提議不通過。

報告院會，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重付表決。

民進黨黨團提案：
本案請重付表決。

提案人：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　吳思瑤

主席：現在進行舉手表決，贊成民進黨提議請舉手。

（進行表決）

（現場一片混亂）

主席：報告院會，現在宣布重付表決結果：在場人數108人，贊成49人，贊成者少數，民進黨黨團提議不通過。

現在針對國民黨黨團提議停止討論，進行表決。我們進行舉手表決，贊成國民黨提案請舉手。

（進行表決）

洪委員申翰：連逐條都不能討論，丟臉！連逐條都不能討論，丟臉！

（現場一片混亂）

主席：報告院會，報告表決結果：出席委員108人，贊成人數57人，贊成者多數，停止討論通過。

報告院會，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重付表決。

民進黨黨團提案：
本案請重付表決。

提案人：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　吳思瑤

主席：現在進行舉手表決，現在開始，贊成國民黨黨團提案者，請舉手。

（進行表決）

（現場一片混亂）

主席：報告院會，重付表決結果：出席108位，贊成者60位，贊成者多數，停止討論通過。

報告院會，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針對第11屆第1會期第14次會議議事日程討論事項第一案，現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九條規定，提請院會將本案撤銷之，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民進黨黨團提案：
案由：針對第11屆第1會期第14次會議議事日程討論事項第1案，現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九條規定，提請院會將本案撤銷之。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　柯建銘　　

主席：請問院會，對民進黨黨團提案有無異議？（有）有異議。針對民進黨黨團提議，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採用點名表決。

民進黨黨團提案：
本次表決請採「點名表決」。

提案人：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　吳思瑤

主席：針對是否採用點名表決，我們現在進行舉手表決，贊成民進黨黨團提案者，請舉手。

（進行表決）

（現場一片混亂）

主席：報告院會，針對民進黨黨團提議採用點名表決結果：在場人數108位，贊成人數2位，民進黨黨團提議不通過。

報告院會，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要求重付表決。

民進黨黨團提案：
本案請重付表決。

提案人：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　吳思瑤

主席：現在進行重付表決，贊成民進黨黨團提案者，請舉手。

（進行表決）

吳委員思瑤：要清點人數，在場這麼多人，很多人跑掉……

（現場一片混亂）

主席：報告院會，現在宣布重付表決結果：在場人員108人，表決贊成人數44人，贊成者少數，民進黨黨團提議不通過。

現在針對本案民進黨黨團提議撤銷之提議，我們進行舉手表決。贊成民進黨撤銷之提議，請舉手。

（進行表決）

（現場一片混亂）

主席：報告院會，現在宣告表決結果：在場人員108人，贊成者40人，贊成者少數，本案不通過。

報告院會，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要求清點人數。

民進黨黨團提案：
依據立法院議事規則第41條，要求清點在場人數。

提案人：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　吳思瑤

（現場一片混亂）

主席：請大家保持安靜。請議事人員再次清點人數，現在開始。

（現場一片混亂）

主席：報告院會，重新清點人數，現在議事廳總共出席105位立法委員，我們繼續開會。

報告院會，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重付表決。

民進黨黨團提案：
本案請重付表決。

提案人：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　吳思瑤

主席：現在進行舉手表決，贊成民進黨的撤銷的請舉手。

（進行表決）

主席：報告院會，現在宣布重付表決結果：出席委員105人，贊成者41人，贊成者少數，本案不通過。



